
法 规 介 绍

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公布取消第三批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

财综字〔1999〕195 号

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转发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

会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对策建议 > 的通知》（中发〔1999〕12 号）和

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、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

问题的决定》（中发〔1997〕14 号）精神，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，

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，积极支持国有企业深化改

革，财政部、国家计委对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及其系统内的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了清理。经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

席会议批准，决定公布取消第三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收费项目”）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公布取消的第三批收费项目共计 20 项，分别涉及经贸、

交通、劳动和社会保障、新闻出版、海关、环保、外汇、司法部门。具

体项目见附件。
二、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

划单列市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，坚决落实取消的收费项目，不

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执行或变相拖延执行，并于 2000 年 1 月 31 日

前，将落实本通知的有关情况函告财政部、国家计委。对公布取消

的收费项目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有权拒交。
三、公布取消第三批收费项目后，有关执收部门和单位要按

规定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续，并到同级

财政部门办理收费票据变更手续。
四、公布取消第三批收费项目后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行政

管理职能所必需的经费开支，由同级财政部门通过预算酌情安

排。
五、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减轻企业负担办事机构要组织专门力量

对已取消的收费项目进行重点检查。对不按规定取消或变相继续

收费的，一经查出，应将其非法所得清退给原缴费单位或个人，确

实无法清退的，全部没收上缴同级财政。同时，要按国家规定追究

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
六、本通知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

知不一致的一律废止。
附件：取消的第三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

1999 年 12 月 30 日

附件：

取消的第三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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